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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案网络商均败诉
2007

年
12

月
北京
POCO(P2P)

软件
电影《杀破狼》

赔偿
5

万元
时间
地点
侵权

P2P

侵权作品
结果

2008

年
8

月
上海
PP

点点通软件
电影《七剑》

赔偿
12

万余元

时间
地点
侵权

P2P

侵权作品
结果

“P2P” 即点对点 (Peer to

Peer)技术。 其用户可通过P2P

平台共享硬盘上的文件。由于

下载文件的用户同时是文件

提供者，软件会自动从在线的

用户处截取所需的文件数据

进行传输，从而形成了下载同

一内容用户间的交互式的传

输，理论上是下载的人越多下

载的速度就越快。 目前，国内

网民常常用的P2P软件有电

骡、POCO、PP点点通等几十种。

相信网民对
P2P

共享软件都不陌生， 不少网民电脑
里的电影、音乐文件都是利用

P2P

软件下载而来的。 但随
着这种软件的日益普及，侵权纠纷随之而来。日前，广东首
例

P2P

服务商涉嫌侵犯著作权案件作出了终审判决，广
州数联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POCO

网站
)

败诉，并被判赔偿
8

万元。 去年以来，京沪粤等地涉及
P2P

侵权的案件陆续
涌现，相关网络服务商纷纷败诉。法律界人士提示，尽管目
前此类诉讼主要瞄准网络供应商，但随着国家对著作权保
护的加强， 使用

P2P

软件传播侵权作品的网民很可能成
为下一个目标。 信息时报记者闫晓光通讯员林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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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遇到法律尴尬事？ 有疑难问题想咨询律师？ 让我们来帮吧。 现在你只要动动手指，发送短信“

SF#

内容”到
106573023420

，或发邮件到
shuofa@xxsb.com

，或致电
０２０－３４３２３１９７

，我们期待你的报料！

法律热线

法院：网站提供软件帮网民下载，即构成共同侵权

律师解答：

依据相关规

定，签订劳动合同的需要当

地的范本，此举就是为了维

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避免单位的霸王条款。 劳动

合同签订后还需报给劳动

部门备案才算正式合同成

立，也就是说劳动合同要一

式三份，单位和个人、劳动

部门各一份。

因此， 根据你说的情

况，你们单位的做法是无效

的， 视为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 根据新出的《劳动合同

法》的规定，你可以索取从

今年 2 月份至今的双倍工

资赔偿，计算的标准以基本

工资为准。

我与用人单位签了一份劳动合同，里面没有关
于社保和医保的内容。后来我获悉广州市劳动合同
范本，有社保和医保这一项。 请问我和用人单位这
份合同是否不合法和无效

?

我能据此获得两倍工资
的赔偿吗？ 陈小姐

经办法官告诉记者，因

对海量的网民和网络信息

进行审查过滤的成本过高，

且删除信息和屏蔽网民也

有损网站人气和广告收入，

因此大多数 P2P 网络服务

商不愿承担事前审查义务。

网络服务商协助完
成侵权应担责

但由于被侵权的电影

等作品都投入了巨大人力

物力，根据权利和义务相一

致原则，在依靠 P2P 软件获

益且有能力中止直接侵权

行为的网络服务商与著作

权人之间进行权衡，将“事

先”进行严格注意的义务赋

予网络服务商更为公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

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及国务院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P2P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

过网络教唆他人侵权、或明

知或应知他人侵权，仍提供

P2P 软件下载、BBS、索引、搜

索及链接等服务帮助他人

完成侵权的，与直接侵权行

为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网民非法共享作品
属侵权

根据《著作权法》和上

述法规，P2P 软件的最终用

户将侵权作品的文件上传

或放于共享目录下的行为

构成侵权。

根据国务院《信息网络

传播权保护条例》， 将他人

作品上传到自己的网络服

务器中进行存储，并通过信

息网络供他人下载获取的

行为，属于侵犯他人信息网

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行为。

由此可见，P2P 软件的

用户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

文件上传或放于 P2P 软件设

定的共享目录中供其他网

民下载的行为，构成直接侵

权，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

损失、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等民事责任。 由于 P2P 软件

的技术特性，大部分用户下

载同时也自动成为上传者，

在不知不觉中实施了侵权。

网民不易成被告但
有被诉风险

但因网民范围广、数量

多、其个人信息和侵权证据

都不好搜集。 因此，著作权

人往往瞄准提供 P2P 软件的

网络服务商，而非网民。

但这并不意味着网民

没有被起诉的风险，由于此

类诉讼刚刚开始，随着对著

作权保护的加强，网民直接

被诉应是必然的趋势。

事实上，P2P 用户被诉

的案例，早在几年前就在其

他国家和地区涌现。 2005 年

10 月，香港一名男子因利用

P2P 共享软件在互联网非法

发放 3 部电影，被法院裁定

罪名成立，该案成为全球首

宗 P2P 侵权案刑事案件。

2005年7月29日， 由北

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慈文公司”

)等公

司联合出品的电影《七剑》

在中国首次公映。慈文公司

获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著

作权证书，拥有该片在中国

大陆地区的著作权，并享有

独立和排他的诉讼权利。

同年11月14日， 慈文

公司发现，安装由广州数联

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数联公司”

)的POCO网提

供的POCO (P2P)软件后，登

录通过搜索关键词“七剑”，

通过其结果链接的页面直

接下载的内容与电影《七

剑》一致。 慈文公司遂将数

联公司推上被告席，请求法

院判令数联公司立即停止

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

其经济损失和为诉讼而支

出的合理费用共计33万元。

网站： 电影由网民
提供，与己无关

数联公司认为，通过网

络提供电影《七剑》在线播

放及下载的是网民，而他们

对用户侵权的事实并不知

情。 在收到起诉状后，他们

已及时屏蔽相关搜索和内

容，已尽合理的注意及协助

防止侵权的法律义务。 且

POCO网上有作品上万部，他

们无法分辨是否每个上传

人都有版权，加上同时在线

人数高达50余万人，庞大的

用户群通过网站交换随时

变化的海量信息，公司也无

法对这些内容的版权合法

性进行事先审查，网络服务

商的审查监控义务应与其

能力相匹配。

法院： 帮助网民下
载构成共同侵权

该案经广州中院、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审理

后，日前数联公司被终审判

决立即停止侵害、在POCO网

站上公开道歉并赔偿其各

项损失8万元。

法院认为，网民下载并

安装该公司提供的P2P软件

后， 其他下载P2P软件的用

户便可直接连接到该网民

的计算机终端并进行下载，

而不必经过数联公司的服

务器。 因此数联公司并非

《七剑》电影的直接提供者，

也没有在其网络服务器上

存储该电影以供公众下载，

不构成直接侵权行为。

但法院同时认为， 作

为一家专业网站服务商，

数联公司应当知道 《七剑》

版权人不会许可任何网站

和个人提供自己投入巨资

拍摄的电影供公众免费下

载， 但数联公司仍为网络

用户提供BBS、 搜索及链接

等服务， 帮助用户顺利下

载该作品， 故足以认定数

联公司存在“应当知道”

的主观过错， 构成帮助直

接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

共同侵权责任。

事件：

POCO 软件共享电影《七剑》败诉

POCO

的
P2P

网络共享
软件已在一年
内两度因侵权
败诉。

信息时报记者
巢晓摄

什么是

P2P网络共享？

链接

说法：

网民共享行为构成侵权可能成被告

P2P共享起纷争，

《七剑》告赢POCO

P2P

POCO


